国防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书

	请按照“注意事项”正确填写本表各栏                 
	此框由国防专利复审委员会填写

	②
国防

专

利
	专利号     
	授权公告日     
	①案件编号

	
	发明名称     

	
	专利权人     

	③
无效宣告

请求人
	姓名或名称     
	电话     

	
	身份证件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邮政编码     
	详细地址     

	
	机要通信地址     

	④
收件人
	姓名     
	电话     

	
	机要通信地址     

	⑤

国防专

利

代理机构
	名称     
	机构代码     

	
	代理师
(1)
	姓    名     
	代理师
(2)
	姓    名     

	
	
	资格证号     
	
	资格证号     

	
	
	电    话     
	
	电    话     

	⑥根据专利法第45条、国防专利条例第19条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69条的规定，对上述国防专利权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⑦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范围及所依据的证据

	理     由
	范    围
	依据的证据

	专利法第      条第    款

实施细则第    条第    款
	权利要求
	

	专利法第      条第    款

实施细则第    条第    款
	权利要求
	

	专利法第      条第    款

实施细则第    条第    款
	权利要求
	

	专利法第      条第    款

实施细则第    条第    款
	
	

	⑧结合证据对无效宣告请求理由的具体陈述意见：

     


	⑨附件清单

	                                       文件名称                               份数及页数

	  FORMCHECKBOX 
附件1：
	份，每份   页

	  FORMCHECKBOX 
附件2
	份，每份   页

	  FORMCHECKBOX 
附件3
	份，每份   页

	  FORMCHECKBOX 
附件4
	份，每份   页

	  FORMCHECKBOX 
附件5
	份，每份   页

	  FORMCHECKBOX 
附件6
	份，每份   页

	  FORMCHECKBOX 
附件7
	份，每份   页

	  FORMCHECKBOX 
附件8
	份，每份   页

	 FORMCHECKBOX 
附件9
	份，每份   页

	⑩(涉案专利为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上登记的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人为相应药品的仿制药申请人，且已经提出第四类声明。

	 eq \o\ac(○,11)无效宣告请求人或国防专利代理机构签字或者盖章

年   月   日

                                  
	 eq \o\ac(○,12)国防专利复审委员会处理意见

年   月   日

                            


一、本表应当使用中文准确填写，文字应当打字或印刷，字迹为黑色，提交一式两份。

二、本表第①栏由国防专利复审委员会填写。

三、本表第③栏多个请求人共同提出一件无效宣告请求的，无效宣告请求不予受理，但属于所有专利权人针对其共有的专利权提出的除外。无效宣告请求人是单位的，应当填写单位正式全称，并与所使用的公章上的单位名称一致，同时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详细地址、邮政编码和机要通信地址；无效宣告请求人是个人的，应当填写本人真实姓名、身份证件号码、详细地址和邮政编码。

四、本表第④栏收件人应当是该项国防专利密级知悉范围内人员。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由指定的收件人代替请求人接收国防专利复审委员会所发信函，无效宣告请求人是单位且未委托国防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填写收件人，其他情形下可以不填写收件人，收件人只能填写一人，填写收件人的，还需要同时填写收件人的机要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请求书中未指明收件人的，无效宣告请求人为收件人。

五、本表第⑤栏，应当填写国防专利代理机构名称并注明机构代码，国防专利代理机构指定的国防专利代理师不得超过两人，并注明国防专利代理师资格证号。

六、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69条的规定，应当在本表第⑧栏，结合提交的所有证据具体说明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并指明每项理由所依据的证据。请求人提交多篇对比文件的，应当指明与请求宣告无效的专利最接近的对比文件以及单独对比还是结合对比的对比方式，具体描述涉案专利和对比文件的技术方案，并进行比较分析。如果是结合对比，存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结合方式的，应当将最主要的结合方式进行分析。对于不同的独立权利要求，可以分别指明最接近的对比文件。
七、本表第⑦、⑧、⑨栏填写不下时，应当使用A4纸作为附页续写。
八、本表⑨栏应当写明附具证明文件的名称、份数、页数、原件或复印件。证明文件为专利文献的，在文件名称一项应当注明专利号或申请号。证明文件为非专利文献的，应当注明文献的名称、出版日期。有证明人的应当写明证明人的姓名、身份证件号码、职业、工作单位和地址。

九、属于专利法第76条所述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又称仿制药申请人），根据《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提出第四类声明后，作为无效宣告请求人，针对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上登记的专利权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情形的，应当对本表第⑩栏进行勾选，并应当随本表附具仿制药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和第四类声明文件副本等相关证明文件。
十、本表第 eq \o\ac(○,11)栏，委托国防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由国防专利代理机构加盖公章，未委托国防专利代理机构的，无效宣告请求人为个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或盖章；无效宣告请求人是单位的应当加盖单位公章。
十一、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16条第3款的规定，无效宣告请求人应当自提出请求之日起1个月内，缴纳无效宣告请求费。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十二、专利费用可以直接到国防专利审查中心缴纳，也可以通过邮局或者银行汇付。通过邮局汇付的，请寄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11号华北所科技大厦A座11-16层，国防专利审查中心（100083）；银行汇付的，请寄交户名：国防专利审查中心，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白塔寺支行，账号：0200291509200001338。汇付时请在附言备注申请号/专利号，并于汇付当日向国防专利审查中心提交补充缴费明细（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注明汇付时间、汇付单位、发票抬头、申请号/专利号、费用种类、分项金额、总金额、通讯地址、收信人、联系电话及汇付单复印件。传真：010-66350323，电子邮件（附件形式）：DPJFMX@163.com，费用咨询电话：010-66350322。补充完整缴费信息的，以汇付日为缴费日。当日补充不完整而再次补充的，以收到完整缴费信息之日为缴费日。汇付后未及时提交补充缴费明细的视为未办理缴费手续，费用按原账号退回。缴费信息不全或者不准确的，视为未办理缴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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